保 密 审 查 证 明

                   ：
经审查，我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同志投往贵刊的稿件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”内容（包括但不限于题目、作者署名及单位、基金项目、文字内容、图片、数据等）不涉及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及敏感信息，可以公开出版。
特此证明。


    
单位保密工作机构或单位（盖章）：
年  月  日



备注：1.所有需填写内容均不能空缺，否则无效；
2.可以使用稿件作者单位的保密审查证明。



